
郑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与投资者保护相关承诺 

 

序号 承诺名称 承诺主体 页码 

1 

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

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1 

2 
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李锡元控制的公司股

东新余鸿鹄、长兴臻信 
3 

3 发行人持股 5%以上股东郑煤机、琪韵投资 6 

4 
发行人申报前十二个月内新增持股 5%以上股东扬

中徐工 
10 

5 

担任发行人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李

锡元、贾建国、刘润平、姜红、李新智、谢立

智、刘欣扬、栗靖、董小波 

12 

6 持股 5%以上股东持

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

承诺 

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14 

7 
发行人持股 5%以上股东郑煤机、琪韵投资、扬中

徐工 
16 

8 

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

发行人 22 

9 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24 

10 发行人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）及高级管理人员 26 

11 

关于先行赔付投资者

的承诺 

发行人 28 

12 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30 

13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 32 

14 股份回购和股份买回

的措施和承诺 

发行人 34 

15 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36 

16 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

份回购和股份买回承

诺 

发行人 38 

17 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40 

18 

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

的承诺 

发行人 42 

19 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45 

20 发行人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47 

21 
发行人关于利润分配

政策的承诺 
发行人 49 

22 
业绩下滑情形相关承

诺 

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李锡元、贾建国、李优生 51 

发行人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李锡元控制的公司股

东新余鸿鹄、长兴臻信 
53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 



 

 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 


